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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税律师 

 

对涉税法律服务市场的专注与精

耕，是明税区别于其他综合型律师

事务所和专业所的最终要特色之

一。作为本土崛起的法律服务机

构，明税专注于为企业和个人提供

涉税政策咨询以及相关解决方案、

为政府相关机构提供政策建议以

及决策支持。 

 

明税的专业人员主要来自于北京

大学以及国内其它重点高校或研

究机构，80%以上具有硕士及以上

学位，主要成员大都具有律师、注

册税务师或其他相关专业资格。 

 

提供最优化的税务方案是明税的

专业追求。依托北京大学等高校的

财税研究专家以及受聘担任机构

顾问的前财税机关业务官员等丰

富的理论与实务资源，明税能够为

企业、个人以及政府机关提供精

准、详尽、务实的税务解决方案。  

 

 

 

联系我们： 

明税律师 

电话：（8610）59009170 

传真：（8610）59009172 

邮件：service@minterpku.com 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建

外 SOHO 西区 13 号楼 1905 室 

2014 年度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复审工作启动 

近日，北京市科委下发了《关于组织开展 2014 年度北京市高

新技术企业认定及资格复审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

《通知》对 2014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、复审相关工作做了具体安

排。至此，2014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、复审工作正式启动。 

  一、进度安排 

  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2014 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资格复审分 3

批办理，其中： 

  （一）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分 2 批办理，申报截止时间分别

为 2014 年 6 月 30 日和 2014 年 7 月 31 日。 

  （二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分 1 批办理，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4

年 9 月 1 日。 

  上述申报截止时间以申报企业完成网上申报操作，并将完整书

面材料送交受理部门日期为准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  二、申报流程 

1、申请认定或资格复审的企业应登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

工作网（www.innocom.gov.cn），填报认定或资格复审信息，并上

传知识产权、财务审计报告、专项审计报告等主要证明文件（电子

版）； 

2、在申报日期之前提交《通知》要求的纸面及电子版资料。 

三、申报资料 

企业需要根据《认定办法》及《工作指引》的要求准备如下资

料： 

（一）装订资料： 

1、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》； 

2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、税务登记证书（复印件）； 

3、经具有资质并符合本《工作指引》相关条件的中介机构

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研究开发费用（实际年限不足三年的按

实际经营年限）、近一个会计年度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收入专项

审计报告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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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

度的财务报表（含资产负债表、利润及利润分配表、现金

流量表，实际年限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）； 

5、企业职工人数、学历结构以及研发人员占企业职

工的比例说明； 

6、技术创新活动证明材料，包括知识产权证书、独

占许可协议、生产批文，新产品或新技术证明（查新）材

料、产品质量检验报告，省级（含计划单列市）以上科技

计划立项证明，以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 

上述材料一式五份，左侧胶装成册，在右侧骑缝处加

盖企业公章。申请资格复审企业应在申报材料封面标注“复

审”字样。 

（二）其他资料 

     1、近一个月（季）度的《企业所得税月（季）度预

缴纳税申报表》（复印件）。 

2、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（以下简称示范区）

内企业应递交示范区各园区管委会出具的《中关村国家自

主创新示范区企业在园区内注册证明》。 

3、申请资格复审的企业还应递交近三年开展研究开

发等技术创新活动的报告。 

 四、更名要求 

企业在资格复审前发生名称变更但未提出更名申请

的，应按照科技部火炬中心《高新技术企业更名管理工作

规程（试行）》的要求办理更名手续，更名手续办理完毕

后再以变更后企业名称提交资格复审申请。企业办理更名

手续应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提交申请，并将书

面申请材料交至中关村创新平台受理窗口。 

五、密码找回事项 

企业如遗失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的用户名、

密码，可依照市科委网站“科技服务-高新技术企业服务区”

栏目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上注册企业找回密码

等相关问题操作说明》办理找回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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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税提醒：高新技术企业辅助账的建立 

2014 年年初，北京市国税局、地税局联合下发《关于加强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收管理有

关问题的公告》（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公告〔2013〕第 27 号）文件（以下简称“公告”），要求高新技术

企业应按照会计核算及《工作指引》的相关要求，对研究开发费用进行辅助核算，设置高新技术企业

认定专用研究开发费用辅助核算账目。公告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要求高新技术企业会计核算

应完整准确反映企业实际发生的各项研究开发费用，并将辅助账册及相关凭证、表格留存备查。如不

符合上述要求，则依据国税函〔2009〕203 号规定不得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。 

至此，明税律师建议参加 2014 年度高新认定、复审的企业，尽快梳理研发项目，在准备高新申

报资料的同时，按照《工作指引》的归集口径，对企业研发费用进行辅助核算，设置高新技术企业认

定专用研究开发费用辅助核算账目，以使企业继续享受高新相关税收优惠政策。 

相关文章： 

《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需设辅助账》 

《及时梳理研发费用 做好高新申报准备》 

《2014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再次认定工作重要提示》 

《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管理工作指南》 

《高新技术企业相关政策解析及稽查建议文集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资讯由明税律师事务所整理或撰写，仅供一般参考之用，并非具有严格法律约束力的正式意见、建

议或方案。如有专业需求，敬请联络明税律师资讯撰写团队：newsletters@minterpku.com 或者致电

010-5900917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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